附件1
工程建设基本情况汇总表

填报镇（街道）（公章）：

	序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工程限额以上/以下（即是否需要办理施工许可）
	未取得用地许可/未取得规划许可/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
	施工许可/提前介入/未办理相关手续
	工程规模
	工程进度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备注

	例1
	狮山镇红岭路XXX污水管道工程
	XXXX有限公司
	XXXXX建设有限公司
	XXXXX咨询有限公司
	以上
	/
	施工许可
	5公里
	30%
	李XXX 13000000000
	

	例2
	西樵镇官山路XXX污水管道工程
	XXXX有限公司
	XXXXX建设有限公司
	XXXXX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
	（工程限额以下的，无需填此选项）
	（工程限额以下的，无需填此选项）
	5公里
	50%
	李XXX 13000000000
	

	备注：1.房屋建筑工程填报限额以上的房建工程，包括：1.依法取得施工许可的房建工程；2.辖区内违法用地工程；3.已取得用地许可但未取得规划许可或未按照规划许可内容进行建设的违法工程；4.已办理规划手续但未办理施工许可的违法工程。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报送燃气工程和供排水管网工程（城镇供水设施、排水体系、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包括限额以上/以下的燃气和供排水管网工程。

3.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限额的通知》文件规定，工程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或者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下（含500平方米）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称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填表人：                        联系方式：
